
附件 

 

元 朗 沙 埔 的 建 議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 

 

（ 一 ）  興 建 行 車 道、行 人 路、單 車 徑、中 央 分 隔 帶 ／ 安 全 島、車 輛 進 出

口 通 道 、 行 人 過 路 處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；  

（ 二 ）  永 久 封 閉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， 並 改 建 為 行 人 路 、 中 央 分 隔 帶 ／ 安

全 島 、 行 人 過 路 處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；  

（ 三 ）  永 久 封 閉 部 分 現 有 行 人 路 ， 並 改 建 為 行 車 道 、 單 車 徑 、 中 央 分

隔 帶 ／ 安 全 島 、 行 人 過 路 處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；  

（ 四 ）  永 久 封 閉 部 分 現 有 單 車 徑，並 改 建 為 行 車 道、行 人 路、路 旁 帶、

中 央 分 隔 帶 ／ 安 全 島 和 行 人 過 路 處 ；  

（ 五 ）  永 久 封 閉 部 分 現 有 路 旁 帶 ， 並 改 建 為 行 車 道 、 行 人 路 、 中 央 分

隔 帶 ／ 安 全 島 和 行 人 過 路 處 ；  

（ 六 ）  永 久 封 閉 部 分 現 有 中 央 分 隔 帶 ／ 安 全 島 ， 並 改 建 為 行 車 道 ；  

（ 七 ）  永 久 封 閉 並 拆 卸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；  

（ 八 ）  永 久 封 閉 並 拆 卸 部 分 現 有 行 人 路 ；  

（ 九 ）  暫 時 封 閉 並 重 建 部 分 現 有 行 車 道 、 行 人 路 、 單 車 徑 和 中 央 分 隔

帶 ／ 安 全 島 ；  

（ 十 ）  暫 時 封 閉 並 重 建 部 分 現 有 路 旁 帶 ；  

（ 十 一 ）  拆 卸 部 分 現 有 斜 坡，並 改 建 為 行 車 道、行 人 路、單 車 徑、中 央 分

隔 帶 ／ 安 全 島 和 行 人 過 路 處 ； 及  

（ 十 二 ）  進 行 附 屬 工 程，包 括 進 行 斜坡穩固、環 境 美 化、渠 務、污 水 收 集

系 統、水 務、街 道 照 明、道 路 標 記 和 公 用 設 施 工 程，以 及 興 建 擋

土 牆 。  

完 


